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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函
地址：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9樓
南區
承辦人：簡嘉伶
電話：02-27208889或1999轉8288
傳真：02-27593317
電子信箱：udd-10978@gov.taipei

受文者：臺北市建築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12月10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規字第1143086859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計畫書圖各1份

主旨：檢送本市都市計畫「臺北市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

盤檢討（細部計畫）案（第二階段）」發布實施公告文、

計畫書、圖各1份，請查照辦理。

說明：

一、請依都市計畫法第23條規定，將公告文及計畫書圖，於 貴

區公所公告欄公告，並請經常保持清晰完整。

二、配合本府推動公文資訊化業務及電子公文節能減紙政策，

副本單位除另有標註者外，其餘單位請逕至本府都市發展

局網站\公展公告\都市計畫公告項下下載計畫書圖。

正本：臺北市各區公所
副本：臺北市議會、臺北市建築師公會、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北區分署、臺北市稅捐稽徵處、臺北市中正區各里辦公處、臺北市萬華區
各里辦公處、臺北市文山區各里辦公處、臺北市大安區各里辦公處、臺北市松山
區各里辦公處、臺北市信義區各里辦公處、臺北市南港區各里辦公處、臺北市內
湖區各里辦公處、臺北市中山區各里辦公處、臺北市大同區各里辦公處、臺北市
士林區各里辦公處、臺北市北投區各里辦公處、教育部、交通部公路局、臺北市
政府教育局、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市政
府都市發展局建築管理科、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都市設計科（以上單位請依說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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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二辦理）、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臺北市政府地政
局、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檢附計畫書圖各1份）、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都
市測量科（檢附計畫書圖各3份）

(都市發展局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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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細部計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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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政府 

114 年 12 月 10 日府都規字第 11430868591 號公告發布實施 



 

  



 

I 

臺 北 市 都 市 計 畫 審 核 摘 要 表 

項 目 說 明 

都市計畫名稱 
臺北市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細部計畫)案（第二

階段） 

變更都市計畫

法 令 依 據 
都市計畫法第 26 條 

變更都市計畫

機 關 
臺北市政府 

本案公開展覽

之 起 訖 日 期 

公 開

展 覽 

自民國 108 年 12 月 10 日起至 109 年 1 月 18 日止共計 40

日。(刊登於 108 年 12 月 10 日聯合報臺北市版、108 年 12

月 11 日自由時報臺北市版、108 年 12 月 12 日中國時報臺

北市版) 

公 開 

說 明

會 

1.民國 108 年 12 月 27 日(五)晚上 7 時於北投區石牌國中

活動中心 1 樓會議室舉行。 

2.民國 108 年 12 月 30 日(一)晚上 7 時於內湖區南湖高中

北山樓 2樓視聽教室舉行。 

3.民國 109 年 01 月 03 日(五)晚上 7 時於信義區信義國小 4

樓演藝廳舉行。 

4.民國 109 年 01 月 08 日(三)晚上 7 時於中正區臺北市青

少年發展處 6樓國際會議廳舉行。 

本案第二次公

開展覽之起訖

日 期 

公 開

展 覽 

自民國 111 年 10 月 21 日起至 111 年 11 月 19 日止共計 30

日。(刊登於 111 年 10 月 21 日聯合報臺北市版、111 年 10

月 22 日自由時報臺北市版、111 年 10 月 23 日中國時報臺

北市版) 

公 開 

說 明

會 

1.民國 111 年 11 月 2 日(三)晚上 7 時於信義區臺北市立松

山高級商業家事職業學校演講廳舉行。 

2.民國 111 年 11 月 3 日(四)晚上 7 時於中山區行孝區民活

動中心舉行。 

公 開 自民國 112 年 12 月 26 日起至 113 年 1 月 24 日止共計 30



 

II 

臺 北 市 都 市 計 畫 審 核 摘 要 表 

項 目 說 明 

本案第三次公

開展覽之起訖

日 期 

展 覽 日。(刊登於 112 年 12 月 26 日聯合報臺北市版、112 年 12

月 27 日自由時報臺北市版、112 年 12 月 28 日中國時報臺

北市版) 

公 開 

說 明

會 

民國 113 年 1 月 16 日(二)晚上 7 時於信義區信義國民小學

4 樓演藝廳舉行。 

本案第四次公

開展覽之起訖

日 期 

公 開

展 覽 

自民國 113 年 9 月 6 日起至 113 年 10 月 5 日止共計 30

日。(刊登於 113 年 9 月 6 日聯合報臺北市版、113 年 9 月

7 日自由時報臺北市版、113 年 9 月 8 日中國時報臺北市

版) 

公 開 

說 明

會 

民國 113 年 9 月 23 日(一)晚上 7 時於臺北市中山區公所行

政中心大禮堂舉行。 

公民團體對本

案之反映意見 
詳見公民或團體意見綜理表。 

本案提交各級

都市計畫委員

會 審 議 結 果 

市 級 

一、本案提經臺北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109 年 8 月 13 日第

769次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二、本案提經臺北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109年 10月 29日第

772次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三、本案提經臺北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112 年 7 月 27 日第

807次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四、本案提經臺北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113 年 2 月 27 日第

814次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五、本案提經臺北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113年 11月 14日第

821次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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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一、 計畫緣起 

本案係配合「臺北市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主要

計畫）案」擬定之細部計畫案，本案於 108 年 12 月 9 日公告公開展

覽，經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109年 8月 13日第 769次及同年 10月 29

日第 772次會議審議通過。本案後續配合主要計畫案，就超出原公開

展覽範圍之變更案，於 111 年 10 月 20 日、112年 12月 25日公告公

開展覽，並於 113年 2月 2日、113年 4月 30日公告實施主要計畫第

一階段、第二階段，細部計畫第一階段則於 113年 7月 8日公告實施。 

再查主要計畫第三階段於 114年 7月 7日公告實施，本次配合前

開計畫案，辦理細部計畫第二階段公告實施。另查本案案內「細正 1」，

前於 113 年 7 月 8 日公告實施之細部計畫第一階段列為暫予保留案

(略以)：「有關細正 1 案依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769 次會議決議列

為暫予保留案，後續由土地權利關係人說明回饋辦理期程後，本府再

予配合公告實施細部計畫，續由本府委託 3家以上專業估價者查估變

更後之土地市場價格，再由土地權利關係人於細部計畫發布實施 1年

內繳納代金完畢，否則回復為人行專用道。」，另為明確本府與台電公

司權益義務、保障雙方權益，本府與台電公司於 114 年 6 月 26 日簽

訂協議書在案（如附件一），故一併於細部計畫第二階段辦理「細正 1」

案變更方案公告實施。 

案    名： 臺北市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細部計畫)案（第

二階段) 

辦理機關： 臺北市政府 

計畫範圍： 詳如計畫圖所示 

類    別： 通盤檢討 

法令依據： 都市計畫法第 26 條 

詳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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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計畫範圍 

本市行政區範圍內，除受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管制之區域外，其

餘部分均已實施都市計畫，本次專案通盤檢討範圍即包含北投、士林、

大同、中山、松山、內湖、萬華、中正、大安、信義、南港及文山區

等 12 個行政區。又此次通盤檢討主要係針對全市「公共設施用地」，

故非屬公共設施用地之其他土地使用分區均不在本次檢討範圍內，詳

細計畫範圍如圖 1。 

三、 計畫年期 

本案計畫年期配合主要計畫及各行政區通盤檢討計畫所訂年期

為民國 132年，即西元 204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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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計畫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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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本次變更及擬定計畫內容 

一、 計畫內容 

（一） 中山區 

表1 中山區擬定細部計畫內容綜理表 

註 1：本計畫擬定後各用地之大小、面積、位置及形狀應依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為準。 

註 2：實際擬定範圍請詳計畫圖所示。 

 

圖2 中山區擬定計畫位置示意圖(細山 2) 

擬定 

編號 
位置 

使用分

區 

面積 

(公頃) 

建 蔽

率 

容 積

率 
擬定理由 管制及相關規定 

細 山

2 

中山區

道明國

小預定

地(北

安段一

小段

141 等

地號) 

文教區 0.0448 

40% 225% 

1. 符 合 變 更 原 則

（六）、2。 

2.配合主要計畫變更

編號主山 4-1 擬定

細部計畫。 

依相關法令規定辦

理。 
文教區

(供臺

北市私

立道明

外僑學

校使

用) 

1.5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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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正區 

表2 中正區變更細部計畫內容綜理表 

變更 

編號 
位置 原計畫 新計畫 

面積 

(公頃) 
變更理由 管制及相關規定 

細 正

1 

南昌變

電所預

定 地

( 中 正

區南海

段四小

段 473

地號) 

變電所

用地 

第 三 種

住宅區 
0.2004 

1.符合變更原則（五）。 

2.案址係本府以 69 年 4

月 15 日府工二字第

10713 號公告「修訂愛

國西路、羅斯福路、和

平西路、縱貫鐵路所圍

地區細部計畫(通盤檢

討)案」內由住宅用地、

商業用地及道路用地

變更為變電所用地。經

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

司輸變電工程處北區

施工處 108 年 6 月 13

日 北 區 字 第

1088062962 號函示該

變電所用地已無開闢

需求，故原屬住宅用地

及商業用地部分土地

依檢討原則（二）2(2)，

回復為第三種住宅區，

免予回饋。 

依第三種住宅區規定辦 

理。 

第 三 種

住 宅 區

(特) 
0.0205 

1.符合變更原則（五）。 

2.原屬人行專用道部分土

地依交通局108年8月

23 日北市交規字第

1083039140 號函表示

無交通需求，故變更為

第三種住宅區(特)，並

依檢討原則（二）1 應

回饋 30%土地、樓地板

面積或代金。 

1.考量本案應回饋面積

為 205 平方公尺之

30%(約 61 平方公

尺)，因面積過小不

易利用，同意採代金

方式回饋。代金之計

算時點及計算方式應

以細部計畫發布實施

1 年內繳納完畢，並

由本府委託 3 家以上

專業估價者查估變更

後之土地市場價格；

其所需費用，由土地

權利關係人負擔。如

未能於 1 年內繳納，

則依法定程序回復為

人行專用道。 

3.土地使用強度及管制

比照本市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自治條例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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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 

編號 
位置 原計畫 新計畫 

面積 

(公頃) 
變更理由 管制及相關規定 

種住宅區規定辦理。 

註 1：本計畫變更後各用地之大小、面積、位置及形狀應依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為準。 

註 2：實際變更範圍請詳計畫圖所示。 

 

圖3 中正區變更位置示意圖(細正 1) 

（三） 內湖區 

表3 內湖區擬定細部計畫內容綜理表 

註 1：本計畫擬定後各用地之大小、面積、位置及形狀應依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為準。 

註 2：實際擬定範圍請詳計畫圖所示。 

擬定 

編號 
位置 

使用分

區 

面積 

(公頃) 

建 蔽

率 

容 積

率 
擬定理由 管制及相關規定 

細 內

1 

德明財

經科技

大 學

( 內 湖

區西湖

段一小

段 264

等 地

號) 

文教區

( 供 德

明財經

科技大

學 使

用) 

3.58 40% 160% 

1. 符 合 變 更 原 則

（六）、2。 

2.配合主要計畫變更

編號主內 6 擬定細

部計畫。 

依相關法令規定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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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內湖區擬定計畫位置示意圖(細內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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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變更後計畫 

本次公共設施用地通盤檢討後，相關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

地面積調整如表 4。 

表4 檢討後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及用地面積分配表 
單位：公頃 

項目 土地使用分區 本次檢討前面積 本次檢討變更面積註 本次檢討後面積 

都 市

發 展

地區 

住宅區 140.51   140.51  

住宅區(特) 0.86   0.86  

住宅區(專案國宅用地) 1.22   1.22  

第一種住宅區 52.73   52.73  

第二種住宅區 496.98   496.98  

第二種住宅區(特) 2.58   2.58  

第二之一種住宅區 0.52   0.52  

第二之一種住宅區(特) 2.70   2.70  

第二之二種住宅區 0.33   0.33  

第三種住宅區 1,928.39  0.2004 1,928.59  

第三種住宅區(特) 47.42  0.0205 47.44  

第三種住宅區(特)(遷) 13.19   13.19  

第三種住宅區(特)(日

式宿舍) 
0.27   0.27  

第三之一種住宅區 87.68   87.68  

第三之一種住宅區(特) 19.15   19.15  

第三之二種住宅區 95.89   95.89  

第三之二種住宅區(特) 11.38   11.38  

第四種住宅區 132.79   132.79  

第四種住宅區(特) 2.17   2.17  

第四之一種住宅區 9.96   9.96  

第四之一種住宅區(特) 6.86   6.86  

市民住宅區 4.54   4.54  

專案住宅區 5.21   5.21  

特定住宅區 43.13   43.13  

第壹類住宅用地 4.24   4.24  

第貳類住宅用地 14.63   14.63  

第參類住宅用地 7.50   7.50  

住商混合區 7.98   7.98  

駐華使領館辦公暨住

宅專用區 
0.39   0.39  

商業區 45.36   45.36  

商業用地 5.55   5.55  

第一種商業區 39.73   39.73  

第一種商業區(特) 33.59   3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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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土地使用分區 本次檢討前面積 本次檢討變更面積註 本次檢討後面積 

第二種商業區 17.74   17.74  

第二種商業區(特) 23.56   23.56  

第三種商業區 165.76   165.76  

第三種商業區(特) 329.41   329.41  

第三種商業區(特)(遷) 4.24   4.24  

第三種商業區(特)(日

式宿舍) 
0.01   0.01  

第四種商業區 68.38   68.38  

第四種商業區(特) 86.96   86.96  

特定商業區 26.55   26.55  

商務產業專用區 1.32   1.32  

工商服務展售區 2.40   2.40  

辦公服務區一 4.80   4.80  

辦公服務區二 4.38   4.38  

第二種工業區 11.12   11.12  

第三種工業區 71.73   71.73  

第貳種工業區 24.91   24.91  

第參種工業區 48.48   48.48  

工商混合區 3.79   3.79  

科技工業區 185.88   185.88  

軟體工業園區(供軟體

工業使用) 
8.21   8.21  

科技產業專用區 25.85   25.85  

資訊產業專用區 4.61   4.61  

金融服務專用區 1.78   1.78  

金融資訊專用區 0.38   0.38  

影視音專用區 1.40   1.40  

影視音產業專用區 1.41   1.41  

策略型工業區 9.19   9.19  

汽車修護展售工業區 5.18   5.18 

汽車修護展售工業區

(特) 
0.22   0.22  

特定專用區 42.46   42.46  

特定專用區(一) 8.25   8.25  

特定專用區(一)(供特

定商業使用) 
6.14   6.14  

特定專用區(二) 5.21   5.21  

特定專用區(二)(供一

般商業使用) 
10.82   10.82  

特定專用區(三)(供住

宅使用) 
6.51   6.51  

特定專用區(四)(供河

濱住宅使用) 
2.63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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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土地使用分區 本次檢討前面積 本次檢討變更面積註 本次檢討後面積 

特定專用區(供醫療使

用) 
2.10   2.10  

敦化南北路特定專用

區(A 區) 
26.86   26.86  

敦化南北路特定專用

區(B 區) 
23.19   23.19  

信義計畫特定專用區 71.41   71.41  

產業特定專用區（一）

（工） 
0.65   0.65  

產業生活特定專用區

（一）（住） 
0.46   0.46  

會展特定專用區 6.03   6.03  

機場邊緣特定專用區 1.16   1.16  

國際事務及公共服務

特定專用區 
1.40   1.40  

電信專用區 0.65   0.65  

電信及社會福利專用

區 
1.30   1.30  

民生東路新社區特定

專用區 
58.62   58.62  

醫療專用區 2.29   2.29  

生技產業特定專用區 1.36   1.36  

休閒農業特定專用區 1.98   1.98  

公共服務特定專用區 6.40   6.40  

文化特定專用區 4.12   4.12  

文化觀光專用區 0.60   0.60  

創意文化專用區 7.26   7.26  

聚落風貌保存專用區 0.94   0.94  

歷史聚落風貌特定專

用區 
2.13   2.13  

捷運開發區 0.93   0.93  

聯合開發區 5.82   5.82  

聯合開發區(捷) 0.73   0.73  

糧倉專用區 0.76   0.76  

博物館特定專用區 1.58   1.58  

特定觀光商業專用區 5.77   5.77  

特定休閒旅館住宅專

用區 
19.78   19.78  

行政區 68.18   68.18  

行政專用區 10.26   10.26  

文教區 35.03  0.0448 35.07  

文教區(供私立中國科

技大學使用) 
5.33   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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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土地使用分區 本次檢討前面積 本次檢討變更面積註 本次檢討後面積 

文教區(供私立滬江中

學使用) 
1.86   1.86  

文教區(私立薇閣中小

學使用) 
0.88   0.88  

文教區(供私立中山國

小使用) 
0.30   0.30  

文教區(供私立東吳大

學使用) 
21.35   21.35  

文教區(供開南學校財

團法人臺北市開南高

級中等學校使用) 
1.98   1.98  

文教區(供臺北市私立

強恕高級中學使用) 
0.82   0.82  

文教區(供台北市私立

南華高級中學職業進

修補習學校使用) 
0.10   0.10  

文教區(供私立輔仁大

學學校使用) 
0.11   0.11  

文教區(供私立淡江大

學學校使用) 
0.31   0.31  

文教區(供私立復興實

驗高級中學學校使用) 
1.05   1.05  

文教區(供私立延平高

級中學學校使用) 
1.00   1.00  

文教區(供私立東方高

級工商職業學校使用) 
0.48   0.48  

文教區(供私立開平餐

飲職業學校使用) 
0.40   0.40  

文教區(供私立金甌女

子高級中學學校使用) 
0.41   0.41  

文教區(供私立稻江護

家職校學校使用) 
0.71   0.71  

文教區(供私立光仁小

學學校使用) 
0.55   0.55  

文教區(供私立靜修高

級中學學校使用) 
0.67   0.67  

文教區(供私立志仁高

級中學職業進修學校

使用) 
0.05   0.05  

文教區(供私立臺灣神

學研究院學校使用) 
6.68   6.68  

文教區(供私立華岡藝

校學校使用) 
0.38   0.38  

文教區(供私立衛理女

中學校使用) 
3.59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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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土地使用分區 本次檢討前面積 本次檢討變更面積註 本次檢討後面積 

文教區(供私立文化大

學學校使用) 
10.66   10.66  

文教區(供私立泰北高

級中學學校暨其他教

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

業使用) 

2.45   2.45  

文教區(供私立銘傳大

學學校使用) 
3.80   3.80  

文教區(供私立育達商

職學校使用) 
1.53   1.53  

文教區(供私立康寧護

校使用) 
2.10   2.10  

文教區(供幼華高級中

學使用) 
1.44   1.44  

文教區(供奎山實驗高

級中等學校使用) 
0.70   0.70  

文教區(供馬偕醫護管

理專科學校使用) 
1.45   1.45  

文教區(供臺北城市科

技大學使用) 
7.56   7.56  

文教區(供臺北市私立

道明外僑學校使用) 
0 1.5127 1.51 

文教區(供德明財經科

技大學使用) 
0 3.58 3.58 

保存區 13.91   13.91  

古蹟保存區 1.03   1.03  

寺廟專用區 2.68   2.68  

宗教特定專用區 1.56   1.56  

宗教寺廟特定專用區 0.04   0.04  

露營場專用區 11.67   11.67  

溫泉產業特定專用區 3.92   3.92  

產業支援專用區 2.01   2.01  

娛樂區 19.13   19.13  

小計 4,993.51  5.3584 4,998.87 

公共設

施用地 

道路用地 2,454.57  -0.0888 2,454.48 

道路用地 ( 含

道 路 護 坡 用

地) 
122.63   122.63  

橋樑用地 0.07   0.07  

隧道用地 5.54   5.54  

道路護坡用地 0.12   0.12  

道路用地 ( 部

分兼供護坡使

用) 
1.06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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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土地使用分區 本次檢討前面積 本次檢討變更面積註 本次檢討後面積 

交通用地 137.97   137.97  

交通用地 ( 供

捷運系統、鐵

路地下化工程

使用) 

9.69   9.69  

捷運系統用地 0.35   0.35  

高速公路用地 312.82   312.82  

車站用地 7.88   7.88  

轉運站用地 4.67   4.67  

調度站用地 1.39   1.39  

公車調度站用

地 
2.43   2.43  

捷運機廠用地 13.41   13.41  

鐵路用地 11.70   11.70  

機場用地 241.01   241.01  

公園用地 1,132.43   1,132.43  

公園綠地 3.37   3.37  

公園兼廣場用

地 
0.81   0.81  

公園用地 ( 兼

供 動 物 園 使

用) 
1.43   1.43  

公園用地 ( 供

流行音樂中心

使用) 
8.99   8.99  

綠地用地 97.15   97.15  

綠帶用地 0.25   0.25  

綠地用地 ( 兼

供 河 川 區 使

用) 
0.01   0.01  

公園用地 ( 兼

供 河 川 區 使

用) 
0.20   0.20  

道路用地 ( 兼

供 河 川 區 使

用) 
0.14   0.14  

中正紀念堂用

地 
24.93   24.93  

兒童遊樂場用

地 
0.92   0.92  

學校用地 19.86   19.86  

私立學校用地 3.75  -3.58 0.17  

幼稚園及托兒

所用地 
0.09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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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土地使用分區 本次檢討前面積 本次檢討變更面積註 本次檢討後面積 

學校及郵政用

地 
0.37   0.37  

文教用地 1.62   1.62  

國小用地 273.49  -1.4687 272.02  

國中用地 146.36   146.36  

高職用地 32.94   32.94  

高中用地 80.19   80.19  

高中職用地 18.95   18.95  

啟明學校用地 1.47   1.47  

啟智學校用地 1.43   1.43  

大專用地 88.02   88.02  

師專用地 17.44   17.44  

台北工專用地 9.31   9.31  

大學用地 12.63   12.63  

政治大學用地 107.43   107.43  

台灣大學用地 87.41   87.41  

師範大學用地 11.22   11.22  

國立陽明大學

用地 
50.15   50.15  

國立臺北藝術

大學用地 
34.92   34.92  

警察學校用地 14.37   14.37  

市場用地 37.32   37.32  

批發市場用地 14.50   14.50  

停車場用地 18.07   18.07  

市場及停車場

用地 
0.46   0.46  

廣場用地 19.59   19.59  

交通廣場用地 9.11   9.11  

文化廣場用地 0.18   0.18  

人行步道用地 10.44   10.44  

甬道用地 0.01   0.01  

社福及機關用

地 ( 供本府及

相關單位公務

使用) 

1.87   1.87  

社福及機關用

地 ( 供中央機

關使用) 
0.13   0.13  

社福及機關用

地 
7.30   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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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土地使用分區 本次檢討前面積 本次檢討變更面積註 本次檢討後面積 

機關用地兼供

社會福利設施

使用 
0.96   0.96  

機關及社會福

利設施用地 
0.42   0.42  

軍事機關用地 23.14   23.14  

警察局用地 0.13   0.13  

警察機關用地 0.15   0.15  

派出所及警所

用地 
0.16   0.16  

消防用地 0.41   0.41  

圖書館及托兒

所用地 
0.13   0.13  

機關用地 488.22   488.22  

機關用地 ( 供

本府及相關單

位公務使用) 
6.97   6.97  

機關用地 ( 供

中 央 機 關 使

用) 
11.08   11.08  

機關用地 ( 供

中央研究院及

國防部使用) 
12.07   12.07  

機關用地 ( 供

國家生技研究

園區使用) 
25.45   25.45  

機關用地 ( 供

外 僑 文 化 會

館、區民活動

中心及本府機

關公務設施使

用) 

0.23   0.23  

郵政用地 4.81   4.81  

電信用地 13.96   13.96  

郵政電信用地 1.04   1.04  

醫療用地 71.28   71.28  

醫院用地 5.44   5.44  

活動中心用地 0.29   0.29  

醫療及衛生用

地 
3.94   3.94  

社教機構用地 5.93   5.93  

社會福利設施

用地 
3.46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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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土地使用分區 本次檢討前面積 本次檢討變更面積註 本次檢討後面積 

衛生及社會福

利設施用地 
2.65   2.65  

衛福及機關用

地 
0.95  0.95  

公共服務設施

用地 
0.73   0.73  

產業支援設施

用地 
3.73   3.73  

服務中心用地 1.18   1.18  

自來水用地 4.28   4.28  

自來水廠用地 19.91   19.91  

自來水事業用

地 
2.14   2.14  

自來水工程用

地 
0.73   0.73  

自來水加壓站

用地 
0.36   0.36  

電力用地 2.23   2.23  

電力設施用地 3.96   3.96  

變電所用地 16.03  -0.2209 15.81  

電路鐵塔用地 0.13   0.13  

加油站用地 7.79   7.79  

水利設施用地 1.47   1.47  

抽水站用地 22.21   22.21  

沉砂池用地 0.61   0.61  

蓄水池用地 1.74   1.74  

防洪蓄水池用

地 
1.00   1.00  

調節池用地 8.21   8.21  

防洪調節池用

地 
2.24   2.24  

污水抽水站用

地 
0.38   0.38  

污水處理場用

地 
24.28   24.28  

垃圾處理用地 8.15   8.15  

垃圾掩埋場用

地 
39.47   39.47  

垃圾處理場用

地 
106.40   106.40  

公用事業用地 2.18   2.18  

體育場用地 29.26   29.26  

市民運動中心

用地 
0.25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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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土地使用分區 本次檢討前面積 本次檢討變更面積註 本次檢討後面積 

公墓用地 142.87   142.87  

軍人公墓用地 25.50   25.50  

殯葬設施用地 3.06   3.06  

殯儀館用地 2.13   2.13  

堤防用地 89.06   89.06  

河道用地 18.11   18.11  

河道及堤防用

地 
16.09   16.09  

排水溝用地 10.22   10.22  

溝渠用地 0.02   0.02  

水溝用地 0.11   0.11  

護坡用地 9.66   9.66  

擋土牆護坡用

地 
0.42   0.42  

動物園用地 164.79   164.79  

公共建築用地 0.73   0.73  

中央各軍事學

校同學會館建

築用地 
0.12   0.12  

公共設施用地

小計 
7,207.53  -5.3584 7202.17 

都市發展地區小計 12,201.04   12,201.04  

非 都

市 發

展 地

區 

保護區 7,015.31   7,015.31  

河川區 1,817.94   1,817.94  

農業區 526.54   526.54  

風景區 187.77   187.77  

行水區 24.36   24.36  

非都市發展地區小計 9,571.92   9,571.92  

保變住地區 389.60   389.60  

社子島地區 302.10   302.10  

總計 22,464.66   22,464.66  

註：本次檢討變更面積除本細部計畫變更計畫內容外，包含 113 年 2 月 2 日、113年 4 月 30 日及 114 年

7 月 7 日公告實施主要計畫第一階段、第二階段、第三階段變更內容。本計畫變更後各用地之面積

應依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為準。 

本次通盤檢討，第二階段共解編約 5.36 公頃無使用需求之公共

設施用地，以符合實際發展情形，並同時保障土地所有權人長期受限

之財產權。 

本次通盤檢討後公園、綠地、廣場等用地之計畫面積雖低於檢討

前總量，惟本市各級學校用地、風景區、河川區內河濱公園、保護區

內景觀登山步道、機關及其他公共設施用地上之開放空間與遊憩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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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皆已兼具公園、綠地、廣場用地之休閒、運動遊憩功能，且依內

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898次會議決議，都市計畫辦理通盤檢討時有

7 種特殊情形得不受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17 條第 2 項

本文之限制，經檢視本次公共設施用地通盤檢討尚符合特殊情形（二）
1及（四）2，故經本案檢討後，本市五項公共設施用地實質上不低於通

盤檢討前公園、綠地、廣場等用地之劃設水準。 

  

 
1
 都市計畫風景區、河川區等闢建有登山景觀步道、河濱親水公園等設施，及都市計畫計畫範圍內之國

家公園地區闢建具有公共設施開放空間及設施，已兼具公園用地之休閒遊憩功能。 

2
 都市計畫已開闢學校用地，校園設施提供社區民眾活動使用，以及其他公共設施用地政府設立運動中

心，兼具體育場所用地之運動遊憩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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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暫予保留案 

考量本案主要計畫主山 1 應由土地所有權人與本府簽訂協議書

後，併同公告實施主要、細部計畫，故將細山 1 列為暫予保留部分。 

表5 暫予保留部分(細山 1)綜理表 

註 1：本計畫擬定後各用地之大小、面積、位置及形狀應依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為準。 

擬定 

編號 
位置 

使用分

區 

面積 

(公頃) 

建 蔽

率 

容 積

率 
擬定理由 管制及相關規定 

細 山

1 

中山區

大佳段

二小段

906 地

號 

汽車修

護展售

工業區 
0.0627 45% 200% 

1.符合檢討及變更原

則（二）、1。 

2.配合主要計畫變更

編號主山 1 變更為

工業區，及考量案址

毗鄰土地使用分區

及現況使用擬定細

部計畫為汽車修護

展售工業區，並應依

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

之 1 規定回饋土地

面積之 16%為道路

用地，以集中於計畫

範圍東側及南側，並

沿現有道路用地順

接劃設為主。案經財

政部國有財產署北

區分署以 109 年 5

月 14 日台財產北改

字第 10900135230

號函示原則同意回

饋方案在案。 

1.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依本府 95 年 8 月

31 日府都規字第

09503566100 號

公告「變更臺北市

濱江街汽車修護

專用工業區內第

二種工業區為汽

車修護展售工業

區計畫案」及相關

規定辦理。 

2.應於變更細部計畫

公告實施後 1年內

將應回饋土地之

所有權移轉登記

予本市所有。 

道路用

地 
0.01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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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中山區擬定計畫位置示意圖(細山 1)(暫予保留地區) 

 

肆、 事業及財務計畫 

本次細部計畫變更內容無預計取得或開闢之公共設施用地。 

伍、 本案整體檢討構想計畫業經內政部 107年 12月 7日審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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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臺北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情形 

一、 本案提經臺北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109年 2月 13日第 761次會議報

告，決議如下： 

本案先組成專案小組進行討論後再提委員會審議，請林志峯委員

擔任召集人，府內涉及財政、地政及交通之委員(陳家蓁委員、張治祥

委員、陳學台委員)為小組當然成員，其餘專案小組成員請召集人指

定。【會後經召集人表示，府外委員邀請劉玉山委員、白仁德委員、潘

一如委員、何芳子委員、徐國城委員擔任專案小組委員】。 

二、 109年 4月 9日第一次專案小組會議建議意見： 

（一） 本案公共設施用地變更原則先原則同意，並視後續個案討論情

形，確認後再提請委員會審議。 

（二） 主要計畫依以下內容提請委員會審議： 

編號主士 1、主士 2、主士 3、主山 1：依公展計畫書、圖內容。 

（三） 細部計畫依以下內容提請委員會審議： 

1. 編號細士 1：依公展計畫書、圖內容。 

2. 編號細山 1：原公展內容擬定部分土地為綠地用地之部分，考慮

後續維護管理，同面積修正為道路用地，另區位修正為計畫範

圍之東側及南側，並沿現有道路用地順接劃設。 

（四） 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依以下內容提請委員會審議： 

1. 綜理表編號士林-2、3、4、6，依本次會議市府回應。 

2. 綜理表編號士林-5、中山-2，有關國產署北區分署針對該等變

更內容原則尊重之書面意見，一併提委員會審議。 

（五） 本案變更編號主內 1（內湖 72 號公園）等大型山區公園，請先

安排全體委員至現地會勘後，併本次會議未及討論之變更內容及

公民團體陳情意見提下次專案小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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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09年 6月 11日第二次專案小組會議建議意見： 

（一） 主要計畫依以下內容提請委員會審議： 

1. 內湖區 

(1) 編號「主內 1」：因所涉及之內湖 72 號公園及陳情意見所提之

65 號、71 號公園區域很大，且地形並非全部陡峭，全面變更為

保護區是否適宜（例如臨民權東路六段側、緊臨住宅區側留設

緩衝設施等）？建議都發局、公園處、大地處等相關單位就區

位條件、地主權益，並參酌委員意見，再進行詳細的調查分析

後，逕提委員會審議。 

(2) 編號「主內 2、3、4」：依公展計畫書、圖內容。 

2. 文山區 

(1) 編號「主文 1、2」：依公展計畫書、圖內容。 

(2) 編號「主文 3」：依本次會議市府所提修正變更範圍。 

3. 松山區 

編號「主松 1」：依公展計畫書、圖內容。 

4. 信義區 

(1) 編號「主信 1、2」：依公展計畫書、圖內容。 

(2) 編號「主信 3」：依本次會議市府所提修正變更範圍。 

5. 南港區 

(1) 編號「主南 1、4」：依公展計畫書、圖內容。 

(2) 編號「主南 2」：依本次會議市府所提修正，新增袋地申請通行

應支付償金之規定。 

(3) 編號「主南 3」：依本次會議市府所提變更機關用地為社福及機

關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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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大安區 

本次會議市府釐清細部計畫（編號細安 3）應屬主要計畫層級並

新增變更編號「主安 1」：依本次會議市府所提修正內容，變更住宅區

為聚落風貌保存專用區。 

7. 本次會議新增提案內容 

編號「主士 4、主士 5、主文 4、主山 2、主信 4、主山 3、主士

6、主南 5」：依本次會議市府所提變更內容。 

（二） 細部計畫依以下內容提請委員會審議： 

1. 文山區 

(1) 編號「細文 1、2」：依公展計畫書、圖內容。 

(2) 編號「細文 3」：依本次會議市府所提修正變更範圍。 

2. 信義區 

編號「細信 1」：依本次會議市府所提修正變更範圍。 

3. 南港區 

編號「細南 1、2」：依本次會議市府所提修正回饋機制相關文字

內容。 

4. 大同區 

編號「細同 1」：依公展計畫書、圖內容。 

5. 大安區 

(1) 編號「細安 1、2」：依公展計畫書、圖內容。 

(2) 編號「細安 3」：依本次會議市府所提修正內容，配合新增變更

編號「主安 1」擬定為「聚落風貌保存專用區」。 

(3) 編號「細安 4」：依本次會議市府所提修正回饋機制相關文字內

容。 

6. 中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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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細正 1」：依本次會議市府所提修正面積為 0.2209公頃。 

7. 萬華區 

編號「細萬 1」：依本次會議市府所提修正內容，本變更案撤回不

予變更。 

8. 本次會議新增提案內容 

(1) 編號「細正 2」：依本次會議市府所提內容，變更廣場用地為道

路用地。 

(2) 編號「細正 3」：依本次會議市府所提內容，變更廣場用地為道

路用地，惟變更後之路型規劃，請新工處與交通局再作討論調

整。 

（三） 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依以下內容提請委員會審議： 

1. 綜理表編號「通案-1」，依本次會議市府回應。 

2. 綜理表編號「士林-1、5、7」，依本次會議市府回應。 

3. 綜理表編號「中山-1、2」，依本次會議市府回應。 

4. 綜理表編號「內湖-1、2、3、4、5、6、7、8、9、10、11、

12、13、14、15、16」，同本次會議建議意見第一之（一）第 1

點。 

5. 綜理表編號「文山-1」，依本次會議市府回應。 

6. 綜理表編號「信義-1、2、3、4」，依本次會議市府回應。 

7. 綜理表編號「南港-1、2、3、4、5、6、7」，依本次會議市府回

應。 

8. 綜理表編號「萬華-1」，依本次會議市府回應。 

9. 綜理表編號「北投-1、2」，依本次會議市府回應。 

10. 綜理表編號「中正-1」，依本次會議市府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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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案檢討後之土地使用分區面積及徵收經費增減，請配合 2 次專

案小組討論內容修正。 

四、 本案提經臺北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109年 8月 13日第 769次委員會

議，決議如下： 

（一） 本案除以下幾點，其餘同意依專案小組建議意見，依公展計畫

書、圖以及本次會議市府所送補充會議資料修正通過： 

1. 「公共設施變更原則」同意依市府本次會議所提修正內容。 

2. 變更主要計畫部分 

(1) 變更編號「主士 1」、「主士 2」、「主士 7」有關士林大型山區公

園之檢討，請釐清陳情變更農業區的範圍、保護區與農業區之

容許使用差異(包括觀光休閒農場)，並就地形地質條件、使用分

區及土地所有權人權益等整體考量評估後，再提會審議。 

(2) 新增變更編號「主士 5」中庸一路接中庸五路道路，同意本次

會議市府所提修正內容，並增劃「道路護坡用地」。 

(3) 新增變更編號「主士 6」士林翠山里公車調度站用地，同意本

次會議市府所提修正內容，變更為「社福及機關用地(供本府及

相關單位公務使用)」，並增訂使用強度。 

(4) 新增變更編號「主山 4」道明國小預定地，同意本次會議市府

所提修正內容，將國小用地分別變更為以下分區： 

A. 西側土地屬臺北市私立道明外僑學校所有，變更為「文教區

(供臺北市私立道明外僑學校使用)」。 

B. 西北側土地考量私立道明外僑學校表示無使用需求，爰變更

為「文教區」。 

C. 東南側土地教育局表示已無使用需求，考量多為私有地且周

邊多為住宅區，變更為「住宅區」，並依本次會議所提修正

回饋機制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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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變更編號「主文 3」變更公墓用地為殯葬專用區，同意本次會

議市府所提修正面積為 16.3168 公頃。 

(6) 變更編號「主文 4」仙跡岩自然步道後段，同意本次會議市府

所提修正內容，除變更「住宅區」(細計為道路用地)為「保護

區」外，另考量經過隧道上方之都市計畫道路兩側高差大，將

造成大量挖填土方，併同變更「道路用地」為「保護區」。 

(7) 變更編號「主南 1」玉成國小西北側國小用地變更為住宅區，

同意本次會議市府所提修正回饋機制相關文字內容。 

(8) 變更編號「主南 2」南港國宅福德街 373 巷東側機關用地變更

為住宅區，同意本次會議市府所提修正回饋機制相關文字內

容。 

(9) 變更編號「主南 3」軍人公墓以南、研究院路三段北側機關用

地，同意本次會議市府所提修正內容，變更為「社福及機關用

地(供本府及相關單位公務使用)」，並增列使用強度。 

3. 細部計畫 

(1) 變更及擬定細部計畫部分 

A. 編號「細山 1」，同意本次會議市府依第 1 次專案小組建議

所提修正內容，擬定為「汽車修護展售工業區」及「道路用

地」。 

B. 編號「細文 3」擬定殯葬專用區，同意本次會議市府所提配

合「主文 3」修正面積。 

C. 編號「細安 4」大安 215 號公園東側（立人中小學東北

側），同意本次會議市府所提修正內容，變更「公園用地」

為「第三種住宅區(特)」，土地所有權人應依都市計畫法第

24 條規定自擬細部計畫另案辦理變更，並依本次會議所提

修正回饋機制相關規定辦理，故列為暫予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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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編號「細南 1」、「細南 2」，同意本次會議市府所提修正內

容，土地所有權人應依都市計畫法第 24 條規定自擬細部計

畫另案辦理變更，並依本次會議所提修正回饋機制相關規定

辦理，故列為暫予保留。 

E. 編號「細正 1」南昌變電所預定地，同意本次會議市府所提

修正內容，變更「變電所用地」為「第三種住宅區」及「第

三種住宅區(特)」，並依本次會議所提修正回饋機制相關規

定辦理，故列為暫予保留。 

F. 編號「細正 3」中正 10 號廣場用地變更為道路用地，同意

本次會議市府所提修正面積為 0.0726 公頃。 

G. 編號「細萬 1」變更機關用地為第四種住宅區，同意本次會

議市府所提撤回不予變更。 

(2) 山限區管制，同意市府本次會議說明，「主士 4」及「主南 5」

因已變更為保護區，無劃設山限區之必要，配合刪除山限區管

制。 

（二） 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除前述決議修正及以下幾點外，其餘同意

市府本次會議所提回應意見辦理： 

1. 綜理表編號「士林-1、3、4、6」陳情有關士林大型山區公園議

題，同本次會議決議第一之(二)第 1點。 

2. 綜理表編號「士林-7」陳情廢除計畫道路案，請市府釐清案址

劃設為計畫道路及建築物存在之先後時點，併補充周邊道路現

況及該計畫道路之必要性，再提會討論。 

3. 綜理表編號「北投-1」，請釐清案址是否為北投綠帶系統之一環

以及容積移轉申請狀況，並就劃設合宜性、周邊公園綠地分布

情形、是否有開闢需求等一併考量，修正回應說明後再提會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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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本案提經臺北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109年 10月 29日第 772次委員會

議，決議如下： 

（一） 本案除以下幾點，其餘依本次會議市府所送補充會議資料修正通

過： 

1. 變更主要計畫部分 

(1) 變更編號「主內 1」、「主士 1」、「主士 2」、「主士 7」等大型山

區公園：同意本次會議市府所提修正內容，維持現行公園用

地，不予變更。俟市府委託調查作業完成後，再行辦理法定程

序。 

(2) 變更編號「主士 4」士林 12 號公園內道路用地：配合前點決議

修正，維持現行道路用地，不予變更。 

(3) 變更編號「主山 4」道明國小：同意本次會議市府所提修正內

容，除第 769 次會議已審決之變更範圍，新增納入部分西側住

宅區(細計為道路用地)範圍，變更為「文教區」及「文教區(供

臺北市私立道明外僑學校使用)」。 

(4) 變更編號「主南 5」舊莊國小南側：同意本次會議市府所提修

正內容，調整第 769 次會議已審決之變更範圍，不納入西側細

長型步道區域(面積約 173 平方公尺)，變更面積修正為 1.6131

公頃。山限區管制範圍配合於細部計畫案內修正。 

2. 細部計畫 

(1) 新增編號「細山 2」：同意本次會議市府所提配合「主山 4」擬

定為「文教區」及「文教區(供臺北市私立道明外僑學校使

用)」。 

(2) 山限區管制，同意本次會議市府說明，配合「主南 5」之變更

範圍修正山限區管制範圍。 

（二） 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依市府本次會議所提回應說明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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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本案提經臺北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112年 7月 27日第 807次委員會

議，決議如下： 

（一） 本案編號細南 3 不得作為容積移轉接受基地，其餘依公展計畫

書、圖及本次會議市府所送補充會議資料之修正對照表修正通

過。 

（二） 本次新增計畫內容超出公開展覽部分，請依都市計畫法第 19 條

規定，另案辦理公開展覽。 

（三） 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依市府回應說明辦理。 

七、 本案提經臺北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113年 2月 27日第 814次委員會

議，決議如下： 

照案通過。 

八、 本案提經臺北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113年 11月 14日第 821次委員會

議，決議如下： 

照案通過。 

柒、 本計畫書、圖業依臺北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決議修正完竣。 

捌、 本案主要計畫公告實施情形 

一、 第一階段業經內政部 113 年 1 月 8 日台內國字第 1130800097 號函核

定，本府並於 113 年 2 月 2 日以府都規字第 11300002261 號公告發布

實施。 

二、 第二階段業經內政部 113 年 4 月 10 日台內國字第 1130014921 號函核

定，本府並於 113年 4月 30日以府都規字第 11300023551號公告發布

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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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三階段業經內政部 114 年 6 月 6 日台內國字第 1140020964 號函核

定，本府並於 114 年 7 月 7 日以府都規字第 11400039921 號公告發布

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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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細正 1 案協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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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財政部國有財產署北區分署同意回饋文件（暫予保留變更編號：細

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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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臺北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公民或團體意見綜理表 

詳本府 113 年 7 月 8 日府都規字第 11330494751 號公告發布實施

「臺北市都市計畫公共設施專案通盤檢討（細部計畫）案（第一階段）」

計畫案內文。 



 

 

 

 

臺北市政府 

都市發展局 

業務主管 

 

 

承辦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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